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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

一 安全生产目标管理总则

1.安全生产目标管理 必须坚持 安全生产人

人有责 的原则 实行分级管理 分线负责

2.每一级别都要通过对下属的强化管理 来确

保本级安全目标的实现

3.管委会每年制定的安全生产目标 是公司安

全生产工作的总目标

4.管委会通过签定责任状的形式 分解下达到

各直属公司 并由管委会对安全生产目标完成和达

标工作进行监督 考核

5.各直属企业要把安全生产作为岗位责任或

劳务合同的重要内容 把本系统 本部门的安全生

产指标分解下达给所属部门 并对执行情况进行检

查 监督和管理

6.各部门主管人员要对部门安全生产目标的

实现负全责

二 安全生产目标内容

1.中 长期安全生产目标 由公司管委会制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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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各项规章制度等指标

( 3)安全生产教育指标 含企业负责人 中层

以上管理 专职安技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认

证和新进员工上岗前的三级教育等指标

( 4)重大事故隐患检查整改指标

( 5)特种危险设备安全管理指标 含电气 起

重设备 锅炉压力容器 厂内机动车辆 冲压剪切

设备 手持电动工具的检测检验与认证等指标

( 6)员工伤亡事故处理结案率指标

三 考核与评价

1.对公司各部门安全生产目标完成情况的考

核评价 采取部门自我评价 管委会考核并抽查复

验的方式进行

2.各部门应根据 细则 进行自我评价 并于

本年度末 将完成责任状况向主管部门提出报告

申请考核

3.对部门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与评价的结果 分为

优秀 良好 及格与不及格进行奖罚

四 奖励与处罚

1.对安全生产目标管理成绩显著的部门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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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由公司管委

会给予表彰奖励

2.管委会把各部门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履行

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职责的情况作为绩效考核内容

之一 并予以经济奖励或处罚 奖罚基数为 4000

元 即各项考核指标全部完成的奖 4000元 未完

成的罚 4000元

3.在主要考核指标中 实现死亡为零的加奖

1500 元 重伤为零的加奖 1000 元(考核指标为零

的不加奖) 死亡超标的加罚 2000元 重伤超标的

加罚 1500元 其他主要指标每有一项没完成的罚

1000元

4.在一般考核指标中 每有一项没完成的罚

500元

5.对部门专职安技人员的奖罚标准 按其所在

部门主管领导奖罚标准的 80%执行 兼职安技人员

的奖罚标准 按所在部门专职安技人员奖罚标准的

80%执行

6.各部门要设立安全生产专项奖金 用于奖励

在安全生产目标管理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团队或个



 

 5

�
�
�
产
�
�
�
�
(1)

 

人 该奖金允许计入企业成本

7.提取的数额 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 不得超

过挂钩的效益工资基数的 0. 2% 非挂钩的企业

不得超过标准工资总额的 0. 2% 专款专用

8.实行安全生产目标管理与部门工资总额挂

钩

9.部门因工死亡人数每超过规定指标一人的

扣除本部门工资总额的 1. 5% 主要领导 主管领

导和事故的主要责任者当年不得晋升工资 重伤每

超过规定指标一人的 扣除工资总额的 2%

10.其他主要考核指标每有一项未完成的 扣

除工资总额的 1%

11.扣除的工资总额应用于本部门的事故隐患

整改 或尘 毒 噪声 高温等职业危害的治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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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检查制度

一 适用范围

( 1)歌舞厅 影剧院 宾馆 饭店 商场 集

贸市场等公众聚集的场所 在使用或者开业前 应

当向当地公安机构申报 经消防安全检查合格后

方可使用或者开业

( 2)举办大型集会 焰火晚会 灯会等群众性

活动 具有火灾危险的 主办单位应当制定灭火和

应急疏散预案 落实消防安全措施 并向公安消防

机构申报 经公安消防机构对活动现场进行消防安

全检查合格后 方可举办

二 消防安全检查申报程序

1.单位填写 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按照规定 凡是歌舞厅 影剧院等公共娱乐场

所和宾馆 饭店 商场 集贸市场等公众聚集场所

在使用 开业之前或者举办大型集会 焰火晚会

灯会等群众活动之前 以单位名义填写 消防安全

检查申报表 至少在使用 开业 举办日期前 6

日将申报表送到当地公安消防机构



 

 7

�
�
�
产
�
�
�
�
(1)

 

( 1) 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的填写要求

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的内容结构分表头 腹

栏 尾栏三个部分 具体填写要求如下

表头 包括申报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申报事

项 联系电话 申报时间 加盖申报单位印章

腹栏 应当填写场所或者活动名称 地点

经营项目 拟定使用或者开业 举办日期 占地面

积 建筑名称 建筑结构 耐火等级 座位(人)

或摊位数 安全出口数量 楼梯形式 防火分区数

量以及是否经过消防审核 是否通过消防验收等情

况 在消防设施栏目中 除个别项目填写数字外 其他项

目在对应的方框内画 即可

尾栏 填写防火责任人姓名 职务 电话号

码 有无灭火与疏散预案 有无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 2)填写 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注意事项

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由申报单位加盖印章

方为有效

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应当在拟使用 开业

举办日期前 6日送到公安消防机构

随同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附送的材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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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 消防验收意见书 消防安全

管理制度 灭火疏散预案和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

2.公安消防机构签发 消防安全检查及检查意

见书

公安消防机构收到歌舞厅 影剧院等公共娱乐

场所和宾馆 饭店 商场 集贸市场等公众聚集场

所使用 开业以及大型集会 焰火晚会 灯会等群

众性活动举办前的 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应按

规定在 3日内前往检查

上述场所属于新建 改建 扩建 建筑内部装

修和用途变更工程项目 其使用或者开业检查内容

与消防验收内容一致时 前款规定的消防安全检查

可与建筑工程消防验收同时办理

三 公安消防机构签发 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根据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第十四条的规定

公安消防机构在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后 2日签发 消

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1. 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填写要求

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的结构由首部 正文 尾部

三个部分组成 填写要求如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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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第十四条第二款规

定 公共娱乐场所和公众聚集场所属于新建 改建

扩建 建筑内部装修和用途变更工程项目 其使用

或开业前的检查与消防验收内容一致时 前款规定

的消防安全检查与竣工消防验收同时办理 如检查

(验收)合格 分别填写 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和

消防验收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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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重点单位安全管理规程

一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下列范围的单位是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应当按

照本规程的要求 实行严格管理

( 1)商场(市场) 宾馆(饭店) 体育场(馆)

会堂 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以下统称公

众聚集场所)

( 2)医院 养老院和寄宿制的学校 托儿所

幼儿园

( 3)国家机关

( 4)广播电台 电视台和邮政 通信枢纽

( 5)客运车站 码头 民用机场

( 6)公共图书馆 展览馆 博物馆 档案馆以

及具有火灾危险性的文物保护单位

( 7)发电厂(站)和电网经营企业

( 8)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生产 充装 储存

供应 销售单位

( 9)服装 制鞋等劳动密集型生产 加工企业

( 10)重要的科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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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其他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一旦发生

火灾可能造成重大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

高层办公楼(写字楼) 高层公寓楼等高层公共

建筑 城市地下铁道 地下观光隧道等地下公共建

筑和城市重要的交通隧道 粮 棉 木材 百货等

物资集中的大型仓库和堆场 国家和省级等重点工

程的施工现场 应当按照本规程对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的要求 实行严格管理

二 消防人员确定

( 1)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及其消防安全责任人 消防安全

管理人应当报当地公安消防机构备案

( 2)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设置或者确定消防工

作的归口管理职能部门 并确定专职或者兼职的消防

管理人员

( 3)其他单位应当确定专职或者兼职消防管理人

员 可以确定消防工作的归口管理职能部门

( 4)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和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在

消防安全责任人或者消防安全管理人的领导下开展

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三 消防安全职责



 

 13

�
�
�
产
�
�
�
�
(1)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除应当履行 防火安全责任

制 规定的职责外 还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1 建立防火档案 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

设置防火标志 实行严格管理

2 实行每日防火巡查 并建立巡查记录

3 对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培训

4 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定期组织消防

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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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消防队员管理规程

一 专职消防队

企业 事业单位专职消防队(简称专职消防队)

必须贯彻“预防为主 防消结合”的方针 切实做好

本单位的防火 灭火工作 需要时 应协同公安消

防队扑救外单位火灾

二 专职消防队的编制

专职消防队由单位负责人领导 日常工作由单

位公安 保卫或安全技术部门管理 在业务上接受

当地公安消防监督部门的指导

( 1)专职消防队的建立和人员编制 均应以企

业 事业单位的实际需要为原则 经费由建队单位

承担

( 2)企业 单位专职消防队的建立或撤销 须

经当地公安消防监督部门会同企业单位主管部门

商定

( 3)事业 单位设置专职消防队和人员编制

要报编制部门批准

( 4)单位领导决定消防队干部的任免 调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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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征求当地公安消防监督部门的意见

三 专职消防队的建队

1.下列单位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

火灾危险性大 距离当地公安消防队(站)

较远的大 中型企业事业单位

重要的港口 码头 飞机航站

专用仓库 储油或储气基地

国家列为重点文物保护的古建筑群

当地公安消防监督部门认为应当建立专职

消防队的其他单位

( 2)企业专职消防队的人员和消防车配备数

量 由建队单位和当地公安消防监督部门商定 事

业单位专职消防队人员数量 由编制部门审批

( 3)单位设置 2个以上专职消防队 人数在 100

人左右的 可以成立专职消防大队 设置 5个以上

专职消防队 人数在 200人左右的 可以成立专职

消防支队

四 火灾预防

( 1)专职消防队要建立防火责任制 定期深入

责任区进行防火检查 督促消除火险隐患 建立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